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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因筹划重要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停牌。公司拟筹划股权激励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

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07 月 13 日起继续停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 日、7 月 7 日、7 月 11 日、7 月 18 日、7 月 25 日、7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临 2015-064 号）、《重大

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5-066 号）、《重大事项进展情况暨筹划股权激励事项

停牌公告》（临 2015-068 号）、《筹划股权激励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5-069

号）、《继续停牌提示性公告》（临 2015-071 号）、《关于股票延期复牌的提示性公

告》（临 2015-072 号）。 

一、停牌事项进展情况  

本公司与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就无人机商用、民用项目的合作事宜

进行讨论，现双方初步达成技术合作和产品定向研发意向，拟充分运用双方自身

技术、研发、生产能力等优势，就电力、地质、警用、农用等无人机技术、产品

及领域运用进行研发合作。截止公告日，双方暂未签署合作协议。 

公司拟筹划股权激励事项，经管理层对股权激励事项进行了可行性探讨和确

认，公司拟定股权激励方案：拟采用股票期权为激励工具，向目前在任的涉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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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业务及专用车业务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公司认为对

公司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骨干公司授予股份。鉴于 2015 年公司发展现状，

为助推主营业务，公司成功搭建医疗服务领域；外骨骼技术的个人作业平台、人

机耦合技术及助力型外骨骼、康复医疗外骨骼等高科技新兴领域。为推动上述极

具成长性及盈利性业务的发展，公司重点配置专项工作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项

目全过程推进，上述项目均有可能较快的实现实质性进展及重要突破。因公司首

次推出股权激励方案，为保证激励对象范围的完整、激励数量的公平公正，真正

将公司利益与骨干员工激励相结合，共同分享公司发展成果，充分提升全员的积

极性，进一步坚定对公司价值及未来发展信心，经商议，公司最终决定将股权激

励方案延迟推出。 

二、后续计划 

本公司与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合作事宜，待相关协议签署后，公司

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基于对公司价值判断及对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更好激发员工与公司共同

成长，公司将待合适时机再行推出更合理、更完善、更具激励性的股权激励方案，

以建立、健全员工与股东的利益共享的长效激励机制，提高员工凝聚力和公司竞

争力，使员工利益与公司长远发展紧密结合，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

展。  

   三、复牌情况 

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30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股票停牌及本次股权激励事项延迟推出给广大投资者造

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公司真挚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

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29 日 


